HZ 01 MZ-QT-0002对乡、民族乡、镇、街道办事处的设立、

撤销、更名和驻地迁移的办理流程图

	市政府交办

↓


	①

办理
	办理岗位：区划地名处工作人员
办理时限：8个工作日
内容公开：否
与申请人员交互：是
是否可退回：是
	工作职责：根据市政府交办，对行政区划设立、撤销、变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论证，提出处理意见。

	②

初审
	办理岗位：区划地名处处长
办理时限：2个工作日

无内容公开：否

与申请人员交互：是
是否可退回：否
	工作职责：对处理意见进行初审，并签署初审意见。与上级行政区划主管部门沟通。

	③

审核
	办理岗位：分管局长
办理时限：2个工作日
内容公开：否

与申请人员交互：否
是否可退回：否
	工作职责：对处理意见初审稿进行审核。并签署审核意见。

	④

决定
	办理岗位：局长
办理时限：2个工作日
内容公开：否

与申请人员交互：否
是否可退回：否
	工作职责：根据审核意见，作出决定。


	⑤反馈
	办理岗位：区划地名处工作人员
办理时限： 1个工作日

与申请人员交互：是
是否可退回：否

是否监督：是
	工作职责: 将材料上报市政府

	⑥归档
	办理岗位：区划地名处工作人员

	工作职责: 
按档案管理规定整理归档。


注：监督部门：杭州市民政局监察室

监督电话：85159580
监督内容：1、是否按时办理；2、是否按规定办理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